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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12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第八屆立法會昨早
舉行首次會議，行政長官李家超歷史性地於首會發言，
寄望議員在履行治港的重任中勇於承擔，反映民意時不
是隨波逐流，而是帶領市民，提供正確的資訊和事實。
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則形容，上述開創性安排顯示特首高
度重視並以實際行動支持行政與立法進一步良性互動。

行政立法合作主要有「兩個方面」
李家超指出，他和特區政府重視每一位立法會議員，

因此特意在1月1日議員宣誓後向大家發言，並提出三
點期盼，包括貫徹 「行政主導」與 「愛國者治港」原
則相適應的方針，貫徹和遵守立法會議員守則，議政
既要關心個別的微觀需要亦要考慮社會整體的宏觀利
益。

李家超特別提到，接下來行政立法合作主要有 「兩個
方面」，第一是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包括主
動對接 「十五五」規劃、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發
展北部都會區，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等；第二是
共同推動宏福苑火災後的支援和重建工作，推行系統性

改革，打破利益藩籬，不允許悲劇再發生。
李家超希望議員在履行治港的重任中勇於承擔，反映

民意時不是隨波逐流而是帶領市民，為他們提供正確的
資訊和事實，過濾錯誤信息，發揮治理者的影響力。他
亦表示，自己樂意聽取意見，包括議員認同或不認同政
府的意見。

李慧琼：特首以行動撐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對於特首今次歷史性地於立法會首會發言，李慧琼昨

於社交平台指出，這是立法會成立近28年以來首次有
行政長官在立法會任期開始的第一次會議上，根據議事
規則第8（a）條向立法會發言， 「這開創性的安排顯示
行政長官重視並以實際行動支持行政立法進一步良性互
動。」

李慧琼表示，全體議員均有信心和決心做到 「三點期
盼」，妥善完成 「兩個方面」工作。她亦深信議員定會
貫徹和遵守立法會議員守則，行事以國家根本利益和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並從多角度、多層次剖析與處理問
題，協助政府提升施政效能，造福市民。

第八屆立法會首會 李家超再提三點期盼

第八屆立法會昨日舉行首次大會，行政長官李家超
（右）與第八屆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左）握手。

李慧琼fb圖片

對宏福苑火災問責到底追責懲處
李家超發言時表示，當前大家都很關心宏福苑火災的

重建和復原，因此政府在首次會議即提出動議，與議員
一同推動盡快落實長遠住宿安排及其他善後工作，同時
提出在各領域開展改善措施。他稱會支持獨立委員會全
面審視，盡快完成及推行系統性改革。他又強調會對事
件問責到底，明言任何人如需負上責任，不論是否政府
人員，是高層或低層，都會按照事實追責懲處。

李家超表示，政府已成立 「強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
組」，加強消防管理責任和執行力，檢討各持份者的法定
責任和相關罰則，並進一步研究科技應用；強化建築物條
例，加強大型樓宇維修工程的監管制度，深化查核和加重
註冊人員及承建商的違規懲處等；加強工地安全的措施，
修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禁止在任何建築地盤內吸
煙，亦會檢視地盤棚架物料的消防安全要求；強化建築物
管理條例，包括當法團在議決工程或開支項目時，提升親
身出席和投票的業主數目門檻，加強對委任代表文書及利
益申報的規管，並擴大監管當局的權力等。

陳國基提5項改革建議應對火災
會上，陳國基解說政府各項工作跟進情況。他說，由

他主持的 「調查及規管工作組」，正積極統籌協調相關
政策局和部門，全力支持和配合獨立委員會工作，有決
心就規管制度進行全面、徹底的系統性改革，打破利益
藩籬。至於 「緊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組」方面，截至前
日， 「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總額約為43億元，已推出
11個援助項目，提供緊急財政支援予不同類別受影響人
士，項目總承擔額約為12億元。

陳國基介紹，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主持的 「強化消防安
全治理工作組」已召開7次會議，並提出一系列建議的改
革方案和措施，包括建議修訂法例，強化消防處規管權
力，加入主要消防裝備關閉須由消防處批准的新要求，將
把關的規定由事後知會提升為事前把關，提升消防處作為
「風險守門人」的規管功能，減少出現防護真空。
當局建議進一步檢視建築物條例，提出更多修訂建

議，加強對大型維修工程的監管機制，包括加強抽查及
檢視罪行條文、規管建造程序，以及檢視註冊檢查人員
與小型工程承辦商的紀律處分制度。

當局亦將盡快修訂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對總承建商、
分盤商和地盤內所有人士施加明確法律責任，嚴格規定
在所有建築地盤嚴禁吸煙，以降低相關風險，預計修訂
案可以在數周內提交到立法會審議。當局另外亦會修訂

棚架相關工作守則，將俗稱 「踢腳板」的棚架裝置訂立
物料要求，減低火警風險。

當局還將加強市建局作為法定機構，在推動樓宇維修
上的角色和功能。為加強打擊圍標問題，當局建議加強
市建局 「招標妥」功能，為參與的顧問和承辦商訂定嚴
格預審名單，由市建局因應維修項目範疇，為業主招標
和評標，只有名單內的顧問和承建商才可以參與競投，
而申請政府維修資助大廈必須參加 「招標妥」平台。

當局亦將研究在《建管條例》下，按金額級別規定業
主立案法團在議決額外工程或開支項目時的表決要求；
金額越大的額外項目，須取得指定比例業主親自出席及
投票支持方可通過。

受災7座樓宇拆卸可能性甚高
隨後，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房屋局局長何永賢等分別就不同領
域工作發言。

其中，何永賢表示，災後局方動勘察發現，受災樓宇
鋼筋、混凝土牆身、橫樑、樓面板等，都因火災產生的
極高溫度出現不同程度的弱化及損毀，包括在多處出現
混凝土爆裂、剝落、鋼筋暴露、變形、甚至變得彎曲
等。她指，這些鋼筋、混凝土的構件能否在未來仍然維
持所需的結構耐久性，亦需要負重、防火、防水等性能
要求，現時存在着很大的不確定性，形容為內傷十分嚴
重。她又指，大火高溫已經破壞單位內外的電力、食水
及排水系統等設施，以及公用地方的消防、升降機系統
等，預計日後難以保證各個受災樓宇長遠安全及耐久
性，維修隱患及可能牽涉的費用亦難以估計，因此雖然
樓宇沒有即時倒塌危險，但估計7座樓宇長遠需要拆卸的
可能性甚高。

鄧炳強則在會上交代最新執法情況，警方已就涉嫌利
用火警乘機進行詐騙的案件拘捕了8人，同時全面調查涉
嫌行使虛假棚網證明書的相關案件，廉署以涉嫌貪污的
罪名拘捕14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宏福苑火災支援
重建工作成為昨日立法會首會的焦點。會上，議員們
紛紛建言獻策，有人認為重建方案最重要是 「有得
揀」，有人建議政府統一收購受影響業權，有人關注
災民心理創傷，亦有人建議政府應牽頭建立 「樓宇維
修誠信平台」。

民建聯主席陳克勤是首位發言議員。他表示，綜合
災民意見後，目前有兩大清晰共識，即 「要快」及
「要在大埔原區」。他強調，重建方案最重要一環是

讓災民 「有得揀」，讚揚政府現時方案並非強逼居民
接受，而是提供包括 「樓換樓」、換購居屋，甚至是
出售業權後購買私人樓宇等多種途徑，讓每個家庭能
根據自身意願和環境作出最合適的決定。

立法會內會主席陳振英稱，重建方案以 「原地重
建」耗時最久。他說，最值得考慮的方案，是由政府
以火災前的市價統一收購所有受影響業權，居民獲得
現金後可靈活選擇立即置業、先租後買，或等待重建
後再購回。據估算，收購1900多戶約需60億元，預計

政府實際補貼約20億元，若分攤到每位納稅人，金額
將少於1000元。

旅遊界議員江旻憓提及三方面工作：繼續做好
短、中期安置，並及時發放現金援助，滿足居民的
基本需求；盡快落實令大部分居民滿意的永久安置
方案，增加透明度，定期收集居民意見並適時調整
方案；希望政府及社會服務機構提供更多心理輔導
或治療，舉辦更多有益身心的活動，讓居民走出傷
痛。

商界（第二）議員姚祖輝建議，政府應牽頭建立公
開透明的 「樓宇維修誠信平台」，令到所有承建商、
顧問公司過往的記錄都可以通過平台，公開予公眾知
道，令到小業主可以有參考。

保險界議員陳沛良建議，當局可積極考慮為宏福苑
訂立專屬法例，授權成立專責法人團體，從而考慮向
全數宏福苑業主收購業權，統一處理收購賠償及保險
索賠等複雜事宜，簡化程序，加快處理，實現盡快安
置的共同意願。

特首重申問責到底 港府提出5項改革

立會首會聚焦大埔災後支援重建

昨日，香港特區第八屆立法會首次會議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舉行。記者 蔡啟文攝

【香港商報訊】記
者戴合聲報道：大埔
火災後痛失家園的居
民，正迫切希望找到
合適的安身之所，在
紛紜意見中，不少業
主希望盡快在原區安
置 ， 又 認 為 「樓 換
樓 」 是 可 行 方 案 之
一。

業主余先生表示，
希望政府收購業權，
但據香港測量師學會
估算的 8000 元呎價實
在是太少，認為 1 萬
至1.1萬元才能在同區
置業。若回購價格不
理 想 ， 自 己 會 選 擇
「樓換樓」，首選是

九 龍 灣 綠 置 居 盛 緻
苑，次選是啟德居屋
啟陽苑。他指，未必
習慣新環境，但兩個
地點均接近住在觀塘
區的子女，且兩區均
有升值潛力。至於原
區或原址重建，余先
生 認 為 重 建 時 間 過
長，不予考慮， 「不
如 找 個 有 升 值 的 樓
宇，到時再買番。」

業主盧先生則贊成
政府購買物業權，但
希望收購價能接近市

價。他期待業權交易完成後收取
現金，回鄉買樓過晚年。

七旬災民謝先生稱，就個人而
言，8000元呎價屬合理水平，但
他未必會再在自由市場購買居屋
單位，而會翻新外母住所後同
住。他坦言，不會考慮任何原區
或原址重建方案，認為不太實
際。

宏福苑居民張女士稱，只是想
要回一間在大埔區內的居屋，認
為 「一換一」才公平，因為自己
已退休沒錢再買樓。

宏泰閣業主鍾先生樂見政府諮
詢居民意見，他傾向 「樓換樓」
以盡快重獲穩定居所、重新開始
生活。但他擔心換取到另一價格
相若而非面積相若單位，憂慮換
到較原來細的單位。

宏新閣一居民稱，自小在大埔
居住，歸屬感較強，但心理上難
以接受重返火災現場居住，故傾
向選擇選址宏福苑附近的大埔廣
福公園原區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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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聲音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
報道：第八屆立法會昨舉行首
次會議。首度於立會首會發言
時，行政長官李家超特別關注
大埔宏福苑火災的重建和復
原，重申會問責到底，並按事
實追責懲處。會上，由政務司
司長陳國基動議有關大埔宏福
苑火災後支援及重建工作的政
府議案，提出5項改革建議，
包括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
力、強化樓宇維修監管和執
行、推行工地安全改善措施、
加強市建局在推動樓宇維修方
面的角色，以及在大型維修項
目中加強業主參與。當天晚
間，立法會通過由政府提出的
有關議案。

議員：重建方案最重要「有得揀」


